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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議會文件第 46／ 2025 號  (2025 年 7 月 24 日區議會會議 )  

 

(資料文件 )  

 

九龍城區議會轄下  

社會服務、房屋及發展規劃委員會  

第九次會議工作進度報告  

 

主旨  

 

 本文件旨在概述九龍城區議會轄下社會服務、房屋及發展規劃委員

會 (下文簡稱「社房會」 )在 2025 年 6 月 3 日第九次會議上討論的主要事

項。有關該會議之討論詳情以獲社房會通過的會議記錄為準。  

 

建議區內部份行車天橋底改劃作非牟利組織會址  

 

2.  有委員表示現區內部份行車天橋底被空置或僅作儲物用途，認為可

改劃作休憩公園，或讓非牟利機構申請設立會址，以善用土地及非牟利組

織申請會址困難問題。  

 

3.  規劃署回應表示天橋、行人天橋主要是設計及建造作為車輛走廊及

行人通道，以便利車輛及行人的流動。由於它們的位置、交通及環境方面

的條件可能並不理想，因此並不是所有土地用途的活動都適合在天橋底進

行。惟當在市區內合適的用地已大致用盡，使用天橋或行人天橋的橋底用

地作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 12章中所列明土地用途 (結構、消防安

全、交通、環境、景觀及所有其他有關方面的準則界定為可接受的用途 )屬

可考慮的替代方案。當收到向地政總署提出的相關短期租約申請，署方會

視乎個別個案的實際情況就有關建議的可行性提供規劃方面的意見。  

 

4.  地政總署回應表示署會方在可行的情況下，使用未批租土地作有效

益的臨時或短期用途，例如供非政府機構或社會企業申請作社區、團體或

非牟利用途。然而，就九龍城區而言，在扣除天橋底已用作道路設施 (例如

道路分隔欄、花槽、咪錶停車位等 )、休憩處、政府設施 (例如九龍城道垃

圾收集站 )等的空間，及考慮剩餘未批租土地的局限性 (例如面積過少、或

無可供路人安全到達的途徑 )後，現時本區的天橋底未有適宜發展作有效益

的臨時或短期用途的未批租土地。  

 

提升何文田愛民邨走廊照明以保障長者安全  

 

5.  有委員建議房屋署全面提升愛民邨各大廈走廊的燈光照明亮度，以

確保居民的安全和便利。並且建議在陰天、雨天或冬天等日照時間不足的

情況下，適當延長燈光的開啟時間，並調節燈光亮度，以提升走廊的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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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6.  房屋署回應表示署方一向關注屋邨設施的保養維修，確保設施運作

正常。根據紀錄，愛民邨內所有大廈的走廊照明光度符合一般設計標準，

並主要分為長期開啟及按預設時間 (時間掣 )於傍晚自動開啟兩種，屋邨辦

事處會因應季節情況調整走廊燈照明時間。同時，屋邨辦事處亦會按實際

環境需要適時作適當調整，例如若發覺天色突然轉暗，會以人手啟動走廊

燈光，以確保樓層照明充足。此外，屋邨辦事處會派員每日巡視各大廈樓

層，如發現有走廊天花燈損壞，會安排人員適時更換 /維修。同時，會不時

進行檢視，並按實際情況、能源效益等因素，考慮優化不同位置的照明設

施，例如本署近日已將各座長期開啟的走廊燈更換為更俱效益的發光二極

管 (LED)燈，並會按序更換餘下的走廊燈，屆時各座的走廊照明情況將會進

一步提升。  

 

提升愛民邨社區會堂設施以滿足居民需求  

 

7.  有委員指出愛民邨社區會堂 (下文簡稱「會堂」)的設施如小型舞台、

音響、座椅及長枱等均已使用多年，故此建議房屋署考慮更換有關設備，

改善通往社區會堂的指示標誌，並考慮加裝投影設備及增設無障礙設施。 

 

7.  房屋署回應表示會堂是區內團體或機構不時舉辦各類社區活動的

場地，使用率極高。署方一直透過日常巡查，不時檢視會堂內設備的狀況，

並適時安排更換或維修，包括翻新會堂的大門及舞台，以及更換禮堂入口

處的天花燈，以改善有關位置的照明。由於會堂的使用率極高，上述優化

工程會因應會堂的使用情況適時展開。此外，署方亦會於邨內適當位置，

增加通往會堂的指示牌，以便利居民 /公眾人士知悉會堂的位置。另外，有

關無障礙設施及其他優化建議，由於會堂位置的實際環境限制及建議涉及

較大的改動，署方須作進一步研究，以探討相關改動工程的可行性。  

 

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2025 年 6 月  


